
春节期间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

春节即将来临，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，应谨防不良商家宣称具有疾病预

防、治疗功能等虚假夸大宣传行为。为此，四川省市场监管局特提醒消费者谨慎

选购保健食品。 

一、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物，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。选购时，特别是少

年儿童、中老年人以及疾病患者选购时，要谨防虚假夸大宣传的诱惑，更不能将

保健食品用于治疗疾病。 

  

二、我国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，保健食品应依法取得注

册证书或备案凭证。保健食品广告内容应经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批准，取得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件，还应当声

明“本品不能代替药物”。 



  

三、保健食品的标签、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功能。选购时，要认

清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“蓝帽子”标志和注册号/备案号，根据保健食品

的保健功能、适宜人群、不适宜人群等信息科学选择，并按标签、说明书的要求

食用，切忌盲目购买和使用。保健食品产品信息可在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查询。 

  

四、要到合法正规的店铺选购。可通过超市、药店、专卖店等渠道购买，注

意查看其食品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信息，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据。网上选购时，

要通过正规的电商平台，仔细核对其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或备案

凭证信息，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朋友圈、微信群、不明小程序等渠道的信息。 



  

五、请消费者谨慎参加保健食品会议营销，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未

经报告或报备，以及夸大虚假宣传的营销活动。 

六、消费者发现利用包括会议、讲座、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式对保健食品

进行虚假宣传，或对所购买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存有疑问，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

门举报，也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：12315。 

 


